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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内容： 昼间噪声检测                      
委托单位（甲方）：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检测单位（乙方）： 吉林省新普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服务合同
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昼间噪声检测项目 进行服务，并支付服务费用。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甲方联系人：庄经理 19969507240乙方联系人：吕海新 15604464610
一、委托检测的内容、采样方式
1、检测项目及频次 
项目：昼间噪声      频次：一次检测                                              
采样位置：东、南、西、北厂界外一米（符合采样条件的检测）                                              
2、采样方式：① 送样             ② 由乙方现场采样   √   
二、甲方提供以下工作条件:
1、请做好测试前的准备工作。                          
2、提供生产工艺流程图、厂区平面图等。
3、积极配合现场检测人员 。 
4、提供必要的企业基本信息。                          
三、测试方法及评价标准
    1、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四、完成日期
此项检测工作于合同签订后，乙方每个月按时向甲方提供检测报告。
五、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1、本次费用总额： 500.00 元，大写：  伍佰元整 （含税6%） 
2、支付方式：一次性支付（转账）。
付款日期：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3、开户行：招商银行长春湖西路支行
4、账号：4319 0103 6210 112
六、其它
1、本合同有效期为2024年8月13日至2024年08月31日。
2、乙方对甲方的检测数据和结论负有保守秘密的责任。
3、未经乙方书面同意，检测报告不得作为法律诉讼依据，不得更改及部分复制报告。
4、委托采样仅对当时工况及环境状况负责；自送样品，仅对该样品检测结果负责。
5、合同双方如出现问题，双方应本着积极态度，在本合同书的原则基础上进行修改、填补。补充条款经双方签字盖章认可后与本合同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双方因合同书的解释或履行产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1）项目未能按时完成，每逾期一天乙方应按照咨询报酬总额的百分之五的比例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2）在项目如期完成的前提下，甲方未按期支付咨询报酬的，每逾期一天乙方应按拖欠咨询报酬总额的百分之五支付。
7、本合同一式2份，双方各存1份。
此页为签字页，无正文

甲方：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签字）

签字/盖章日期   2024 年 08月 13 日


乙方：吉林省新普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签字）

签字/盖章日期   2024年 0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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